关于开展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学生班级：

根据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重申课堂纪律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规定》和《上海海洋大学2015秋学期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推进工作要点》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开展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加强课程教学管理，规范和落实教师和学生的课堂行为规范，以教风带动学风。

二、目的与意义

围绕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,调动全校师生积极性，营造师生共同参与课堂秩序维护的氛围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，有效改变课堂教学秩序，促进教风学风明显好转。

三、内容与形式

 1.组织学习。各学院组织师生再次学习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重申课堂纪律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规定》，并整理汇总出若干条“好课堂”标准。发动师生对照标准找差距。
2.组织讨论。学院发动和鼓励师生通过网络、学生班会、基层教研活动等多种形式讨论什么是“好课堂”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，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教师交流会，“最受学生欢迎教师”师生座谈会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，我认为的“好课堂”学生班会，课堂不规范行为“啄木鸟”行动等。

3.组织推荐。期末学校组织师生推荐选出本学期的“好课堂”。
四、对象与标准
1．评选对象：本学期开设的各门次课程。

2．评选标准：本次评选，标准就三条：

（1）出勤好（出勤人数占选课人数即出勤率90%）。
（2）秩序好（课堂注意听讲人数90%以上，未见迟到、吃东西等与听课无关的行为）。
（3）气氛好（课堂气氛活跃，师生热情高，有互动）。
五、办法与程序

1.自荐推荐：

（1）各任课教师和听课学生都可以自荐，门次不限；

（2）各学院可以以院为单位推荐，名额不限。

（3）推荐学院于第11周（11月27日）将自荐表汇总交教务处（纸质和电子稿）。

联系人晋老师：电话61900111、15618229369，sljin@shou.edu.cn

2．审核检查

学校组织专家对各申报课堂进行随机抽查，确定入选名单，并进行公示。

3.表彰与奖励：

学校对评为“好课堂”的任课教师和学生班级及相关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、学生处（团委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-10-26

附表：
上海海洋大学“好课堂”评选自荐表

	开课学院
	
	任课教师
	
	课程性质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号（课序号）
	
	学生人数
	

	上课时间
	
	上课地点
	
	授课对象
	

	自荐理由
	对照评选标准（出勤、秩序、氛围等）：
自荐人（或自荐部门负责人）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	推荐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